
國科會「研究船海域作業安全應變機制」 

 

 

 

航前審查作業 

各研究船船務管理單位 

依規定時程 

進行航前通報作業 

國科會通報各海域通報窗口 

遭遇他國公務船干擾

(跟隨或廣播)或其他

突發狀況 

Y 

啟動突發狀況通報作業 

1. 調整作業內容，並通報各海域通報窗口及海巡線上艦

艇。 

2. 立即通知國科會電請外交部(或陸委會)協助溝通或交

涉。 

3. 隨時注意不讓對方登臨或帶走，緊急狀況下應停止作

業並駛離。 

航次全程保持通聯 

影響航次作業或人員

安全 

1. 航次出發 2 週前第 1 次通報，航次出發 3 天前第 2 次通

報，確認有無異動。 

2. 如有變更，須重新提送變更後航次規劃，並依海委會「研

究船航次變更申請程序方案」(表 1)送海洋委員會審查。 

3. 出航前所有人員簽署「國家研究船隊資訊保密切結書」(表

2)。 

Y 

海委會 

1. 每年 3、7、11 月由海洋委員會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。 

2. 涉敏感海域或重疊海域航次經協商會議討論通過(或修正通

過)後，各計畫主持人應依審查通過之規劃進行。 

國科會 

各研究船 

船務管理單位 

註：非敏感海域航次，執行過程中臨時變更進入敏感海域時，請研究船隊提出變更航程進入敏感海域之必要性，及後續進入敏感海域之

作業規劃，由國科會彙整後於【研究船通報群組】進行通報，海洋委員會收到後，審視其變更之理由並與海巡署確認勤務安排之適妥性

後，決定是否同意該船變更航程進入敏感海域。 

1. 分 2 週前、3 天前進行通報。 

2. 海域通報窗口：海委會、海委會海巡署、海巡署勤務指揮

中心、艦隊分署及艦隊分署勤務指揮中心。 

船⻑ 
1. 啟航離港通報(OO 船於 111 年 O 月 O 時自 OO 港離開)。 

2. 航程中請遵守海洋委員會【研究船共通性原則】(附件)。 

3. 航程中全程與海巡線上艦艇保持通聯，每日上下午(08

時、16 時)各 1 次向各海域通報窗口通報船位。 

4. 進入與離開敏感海域時，主動向各通報窗口通報下⼀站點

經緯度及預訂停留作業時間(*已完成並離開敏感海域時，

則無須再通報下⼀站位)。 

5. 返港後通報(OO 船於 111 年 O 月 O 時返回 OO 港)。 

船⻑ 

1. 立即通報各海域通報窗口及海巡線上艦艇，簡要說明突

發狀況。 

2. 同步回報國科會(轉知會內⻑官)及各研究船管理單位。 

3. 與海巡線上艦艇保持通聯直到突發狀況解除。 

4. 適時向各海域通報窗口、國科會及各研究船管理單位更

新人、船狀況。 

5. 管制突發狀況期間，相關文字訊息、照片或影片不對外

公開。 

船⻑與航次領隊 

111.12.27 修 

主政單位 作 業 程 序 應 辦 事 項 

 



表 1(110 年 3 月 22 日海洋委員會「110 年 4 至 7 月研究船航次海域通報跨部會協商會議」決議) 



表 2 

 



附件 

  


